
附5-2
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纪委
县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县纪委监委为独立核算行政单位，内设机构11个，分别是办公室、信访室、党风政风监督室、案件监督管理室、案件审理室、第一至第六纪检监察室，1个股级事业单位。
（2） 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1.机构职能。县纪委与县监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责，在市纪委监委和县委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县监委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县纪委监委加强对下级纪检监察组织的领导。
    2.人员概况。县纪委监委总编制76名（含县委巡察办、派驻部门纪检监察组、农村片区纪工委），其中：行政编制69名（含使用乡镇行政编制6名），工勤编制2名，事业编制5名。年末在职实有人员总数65名，其中：在职行政61名、工勤1名、事业3名。其他人员12名。2023年狠抓人才力量建设，新录用5人，调入行政人员3人，干部配备率94.64%。  
（3）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委、省纪委监委、市委、市纪委监委、县委决策部署，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县“重大产业项目提升年”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奋力建设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提供坚强保障。
具体思路：以市纪委监委“148”工作思路和县纪委监委“11245”总思路为引领，围绕“案件质效提升年”活动，聚焦大事要事强化政治监督、重点领域重点人员查办大案要案、群众急难愁盼深化专项整治、力量统筹实现攥指成拳、敢于善于斗争当好忠诚卫士五大工作要求，抓好八个方面重点任务。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定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工作部署。在市纪委监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高站位思考、全局性谋划，以“唯旗是夺”的精气、“争创一流”的干劲、“有影响力”的品牌意识走在前列、干在实处，推动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经费预算1860.91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3年财政拨款收入1884.1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73.9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10.27万元。按支出性质：基本支出拨款1616.42万元，项目支出拨款267.76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3年财政拨款支出1884.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16.42万元，项目支出267.76万元。项目支出6个，其中，本单位专项预算管理项目4个，上级资金1个，农林水其他扶贫支出1个。具体为：纪委2023年县级衔接资金“两不愁三保障”及乡村建设治理临时补短项目10万元，纪检监察专网信息运维费3.46万元，纪委巡察视频会商系统15.27万元，廉政文化教育工作经费74.82万元，案件办理工作经费116.72万元、乐市财政行〔2023〕64号关于下达纪委监委办案经费的通知47.49万元。案件办理工作经费和乐市财政行〔2023〕64号关于下达纪委监委办案经费的通知两项拨款为涉密项目资金，按要求不予公开。
（3） 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2023年乐市财政行〔2023〕64号关于下达纪委监委办案经费的通知为上级资金，结转结余为352.51万元。
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市纪委监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县纪委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时刻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以“案件质效提升年”为工作主题，围绕县委“党建引领、三区联动、城乡融合、全面振兴”发展思路，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成果得到巩固拓展。
一是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县纪委常委会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集体学习制度，带动全县纪检监察干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二是坚定扛牢政治责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五项党政同责工作开展督查。持续深化政治生态“两个体系”建设，推动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三是持续加强办案引领。今年审查调查工作排名全市第一。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开展重大违纪违法典型案件警示教育，持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四是突出抓好纠树并举。持之以恒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常态长效纠“四风”树新风，坚决防止反弹回潮、隐形变异、疲劳厌战。五是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把经常性纪律教育摆在突出位置，督促全县各级党组织把党章党规党纪作为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明确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党委（党组）会学习内容。六是稳步推进政治巡察。科学制定总体目标，分类推进、板块轮动细化年度任务，按时完成届内“双过半”目标。七是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制发重点任务责任分工方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监督指引。八是从严整肃干部队伍。坚持把教育整顿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对标对表细化具体工作，带领全县纪检监察干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纯洁思想、纯洁组织。抓实政治教育、党性教育、纪律警示教育，优化派驻范围，实现类型全覆盖综合派驻。
（2） 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1.整体情况
[bookmark: _GoBack]年初制定项目绩效目标5个，其中，本单位专项预算管理项目3个：案件办理工作经费280万元、廉政文化教育工作经费80万元、巡察工作经费20万元（县港航中心解决了纪委巡察视频会商系统建设经费，该项目经费未使用，年底退回县财政），报县港航中心2个：纪检监察专网信息运维费3.5万元，纪委巡察视频会商系统17万元。预算执行中期，县财政按乐市财政行〔2023〕64号文件通知要求，下达纪委监委办案经400万元，用于大案要案查处，预算调剂纪委2023年县级衔接资金“两不愁三保障”及乡村建设治理临时补短项目10万元。全年特定项目专款专用，确保2023年委机关工作顺利开展和完成，预算内据实支出，无违规记录情况。
2.100万以上项目
案件办理工作经费项目涉密，按要求不予公开。
   （三）结果应用情况 
    1.信息公开。县纪委监委将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等情况按要求在政府门户网站预决算公开专栏公开。
2.自评质量。县纪委监委整体支出自评准确率达95%以上。
3.绩效结果反馈。县纪委监委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向财政部门反馈资金执行情况报告。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按照《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县纪委监委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自评得分：99.74分。
（2） 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部门预算执行实际支出进度2023年11月为71.65%，未达82.5%的要求。来年将进一步加强工作统筹，全面梳理开支事项，按照支出均衡原则，确保部门预算执行进度与工作进展同步，提升部门预算绩效管理，为委机关各项工作正常运转提供经费保障。
- 12 -

